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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解决拆迁安置问题，推进四川泸州经济开发区建设

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的建设，不仅能解决拆迁户及拆迁后住户的住房安置问题，还能进一步完善开发区的基础设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现。

2、有利于统一规划、集中修建，合理规划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目前拆迁区域现状住宅主要以散乱住宅为主，公共设施较为分散，布局极不合理，土地利用率低，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严重制约了地域经济的发展。通过区域开发与整合，进行合理的布局规划，将拆迁群众集中安置，调整土地使用结构，可以拉动周边地区经济。

3、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拆迁安置工作不仅关系到城市建设是否顺利进行和城市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涉及低收入家庭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稳定问题。对此，泸州市市政府及江阳区区政府对拆迁安置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将安置房管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全市安置房工作已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及管理有序的运行轨道。

近年来，四川泸州经济开发区快速发展，开发区不断加快拆迁安置房建设步伐，但仍存在安置房的建设速度跟不上拆迁户要求改善住房条件的现象，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安置房还不能完全满足拆迁户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安定。为此泸州市政府、江阳区政府极力加快拆迁安置房建设进度，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拆迁安置房建设模式。

4、以民为本、造福于民的体现

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安置房的建设一方面将优化发展环境，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新的安置房小区建设将极大地改善被拆迁住户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因经济发展而建设的安置房取得的发展成果必将在最大范围、最大程度上惠及百姓。

具体到本项目的建设，还将充分利用城市周边环境资源，营造一个环境优美、建筑典雅、商住相宜、管理便捷的现代化的高品质住宅小区，并体现本安居小区“亲、善、美”的和谐宗旨。

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用地位于江阳区城南片区城南大道东侧。西侧临城南大道，但与其相隔有50米的绿化保护带，东、南、北侧均为规划道路。本项目总建筑面积331218.33㎡，其中住宅建筑面积为237135.66㎡,配套公建（幼儿园）建筑面积为2625.35㎡，配套商业建筑面积为8989.29㎡，地下车库（含设备房）建筑面积为82468.03㎡。设计居住总户数为2088户，居住人数为6941人，停车位2215个。建设性质为新建。项目于2015年8月开工， 2017年7月完工，总工期共24个月，本次水土保持验收范围确定为项目矿区道路工程区及生产生活设施区的防治责任范围，不包含弃渣场区。项目投资总投资9.8亿元，其中土建工程费用6.9亿元。本次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范围占地面积为9.84hm2。
2015年4月，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煤田一四一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工作。经过深入现场调查，收集工程区自然、社会以及水域流失等基础资料，结合工程布局，对工程永久占地及影响范围内的地形、地貌、植被、土地利用等自然状况、工程区水土流失和治理现状等进行调查。通过分析工程建设中对地表的占压、扰动情况，按照分区防治的原则，对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了分区防治设计，于2015年5月编制完成《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
2015年6月，泸州市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文件主持召开《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技术审查会。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对方案报告书进行了认真的复核和修改，于2015年6月底编制完成了《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批复文件明确了本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和投资概算；肯定了建设单位编报水土保持方案符合我国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防治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1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建设项目概况

1.1.1项目基本情况

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用地位于江阳区城南片区城南大道东侧。西侧临城南大道，但与其相隔有50米的绿化保护带，东、南、北侧均为规划道路。
项目名称：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为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包括住宅、车库等部分，以及道路、绿化、室外管网等配套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占地面积9.84hm²，全部为永久占地。总建筑面积331218.33㎡，其中住宅建筑面积为237135.66㎡，配套公建（幼儿园）建筑面积为2625.35㎡，配套商业建筑面积为8989.29㎡，地下车库（含设备房）建筑面积为82468.03㎡。设计居住总户数为2088户，居住人数为6941人，停车位2215个。
建设工期：工程建设工期为2年，自2015年8月至2017年7月，本次水土保持监测范围确定为主体建筑区、道路及停车场区以及景观绿化区的防治责任范围，不包含弃渣场区。
工程建设投资：总投资9.8亿元，其中土建工程费用6.9亿元。
项目建设地点为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城南片区，工程总占地面积为9.84 hm²，全部为永久占地，包括主体建筑区3.47hm²，道路及停车场区3.29hm²，景观绿化区3.08hm²，施工临时设施区0.44hm²，临时堆土区2.15hm²。
1.1.2 项目区概况

1.1.2.1地形地貌

工程区地貌形态上以浅丘地貌为主，地势起伏，高程位于302.14~334.53m之间，最大高差约32m。按照地貌成因类型、形态，可将场址区地貌划分为构造剥蚀丘陵地貌。

区域构造剥蚀丘陵地貌类型众多，也是场区内最主要的地貌类型。从场区构造剥蚀丘陵地貌来看，可将区内划分为构造剥蚀浅丘地貌：

拟建沿线多为浅丘地貌。地形坡度一般小于15°，切割深度一般小于20m；丘陵形态多为馒头状、枕状，顶面浑圆，无方向规律散布，很少成岭。其间沟谷开阔、平坦，纵横交织；丘间洼地多为第四系坡积、残积和冲洪积层；在基岩与堆积层之间可形成上层滞水，所以局部地下水较丰富。

[image: image3.png]N N ar | we 2015 2016
pEnk Sablakatin i | HE SToTolnlme[1]2]3 2 5 61 s o0l
HTEE . *
BHKER
EHRTEETHE FHRER »
EBREES LS <
ZUTE
FERE m’ | 9200 |e——p
TRERE SNEL m’ 9200
32 hm® 0.44
KE m 1925 B4
— sk e pis w | 26 b4
plpeioe ila’ﬁiiiﬁ m | 1826 e—|—¢
Bt i85 £e Al o e
o T +HFE | oo | 20 P-4
LTIHER | o )
=gt ETHERE m 855 & o o —¢
e iE BHER | o | 25780 ] 4 —
EBIE [ —

KERFTIE o S—





图1-1  项目周边地形地貌
1.1.2.2地质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项目区位于四川盆地内川中浅丘区南部，属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四川沉降西南部。拟建场地区域上处于阳高寺背斜东南翼，距背斜轴部约26.00Km。阳高寺背斜南起兰田以西，向北经齐家、阳高寺、碾子坝延出区外，全长24公里，轴向北10°东。在阳高寺以南轴线渐转为近南北，微向西弯突的弓形。核部由自流井及新田沟组成，轴纽起伏形成三个高点；南为老顶山高点，中为阳高寺高点，北称谭云观高点，各高点呈雁行排列。两翼由上下沙溪庙组构成，倾角11～15°。南与孙家湾呈正鞍相接，中部被阳高寺断层切断。该断层距拟建场地约7.00～7.50Km。阳高寺背斜南段主要受东西挤压生成，但具新华夏系反扭特征，属复合叠加构造。受构造的挽近活动（既以大面积间歇性上升）为主的影响，形成场区构造剥蚀丘陵地貌形态景观。根据工程地质调查结果表明：场区岩体较完整，场地内岩层产状：125°∠10°。
1.1.2.3土壤与植被

据统计，项目区土壤共分为5个土类，9个亚类，35个土属，78个土种，535个变种。项目区以黄壤和紫色土为主。

项目所在地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盛产水稻、糯高粱、荔枝、桂圆。猪、牛、山羊、家蚕产量高。林地面积41 .88万公顷，占全市总面积的34.21%，活立木蓄积量810.8万立方米。有食用菌竹荪、鸡丛、蘑菇、银耳、木耳等20多种。项目区植被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天然植被己被人工植被更新，无珍稀植物，亦无成片林，主要有桉树、梧桐、慈竹等植物；主要农作物种类有水稻、玉米、小麦和蔬菜等；经济作物有龙眼、甘庶、荔枝和柑桔等。项目区林草覆盖率达35%，林草覆盖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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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项目区植被情况图
1.1.2.4气象水文

1、气象

项目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春季气温回升早，冷空气活动频繁；夏季炎热，降水集中，日照多，常有伏旱；秋季多绵雨，降温快；冬季气候温和，云雾多、日照少，湿度大，风速小。多年平均气温17.5℃，极端最高气温39.7℃（1995.9.6），极端最低气温-2.4℃（1963.1.14），多年平均年降水量1142.3mm，主要集中在5～9月，多年平均年蒸发量975.0mm，24h最大降水量225.2mm（1968），6h最大降水量153.5mm（1986），5年一遇1h、6h、24h暴雨值分别为56.2mm、91.0mm、132.0mm；10年一遇1h、6h、24h暴雨值分别为70.3mm、113.7mm、165.0mm；20年一遇1h、6h、24h暴雨值分别为83.5mm、135.1mm、196.0mm。多年平均相对温度84%，多年平均日照时数1131.1h，日照百分率30%，多年平均无霜期350天，全年多西北风，最大风力12级（1989.4.20），多年平均风速1.2m/s。
2、水文
本区域属沱江水系，沱江自西北向东南汇入长江。沱江流经调查区西南侧，距调查区最短距离约2km，沱江蜿蜒曲折，支流呈树枝状展布，网系密集。河道大都具有山区性河道的特征，河岸坡度陡，多呈“V”或“U”形谷。同时，宽谷与窄谷交互交替，河床较大，急流险滩众多。

场区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补给，接受大气降水补给后，受区域构造和含水层与隔水层相间排列条件制约，基岩裂隙水具有顺层侵蚀基准面运动、排泄的区域性规律，具有径流途径短，就近补给，就近排泄的特点，多在沟、槽谷等低洼处以下降泉形式排泄。地下水位埋深在6.0～12.0m之间，水量较丰富，无统一地下水位。
1.1.2.5土地利用现状

江阳区总面积649平方千米，辖8个街道、10个镇：南城街道、北城街道、大山坪街道、邻玉街道、蓝田街道、茜草街道、华阳街道、张坝景区街道、泰安镇、黄舣镇、弥陀镇、况场镇、通滩镇、江北镇、方山镇、丹林镇、分水岭镇、石寨镇。

项目位于泸州市江阳区。区内大部分土地尚处于征用阶段。本项目地块土地分类为主要为旱地，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
1.1.2.6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现状

泸州市位于四川南部，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区域水土流失类型以面蚀、沟蚀和以滑坡泥石流等重力侵蚀为主。面蚀以旱地面蚀最为突出，沟蚀表现在侵沟形状为“V型”和“U型”。据1999年遥感技术，全市水土流失面积6247.61km²，比全省平均高出15.93%，多年平均侵蚀模数3112t/( km²·a)。

表1-1  泸州市水土流失现状表

	侵蚀强度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剧烈
	合 计

	泸州市
	流失面积(km²)
	930.39
	4365.81
	929.77
	20.11
	/
	6247.61

	
	占流失面积(%)
	14.89
	69.88
	14.88
	0.32
	/
	100

	
	占幅员面积(%)
	7.60
	35.66
	7.59
	0.16
	/
	51.03


泸州市逐步开展了以小流域为单元，以坡改梯、经果林、水保林为重点的综合治理。近年来，全市各类水保项目工作正紧锣密鼓开展。在开展水土流失治理的同时，泸州市还加强水土保持法规建设，成立水土保持办公室和水土保持预防监督站，水土保持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基本改变了治理落后于破坏的被动局面，同时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乡（镇）、村也制定了水土保持封育管理公约；实行水土保持方案联审联批制度和“三同时”制度，加大了水土流失案件的查处力度，基本控制了开发建设项目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封山育林，严禁乱砍滥伐，同时做好开源节能工作。
1.2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2015年8月四川省电力设计院（以下简称“我公司”）受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接到委托后，我公司迅速成立工程监测项目组，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查勘和调查。
监测过程中，我公司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等技术规范的要求，在研究分析《实施方案》、主体工程初步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现场勘察的情况，对监测期间的水土保持监测数据进行检查核实，确保监测成果的质量。监测工作完成之后，及时对监测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和深入细致的探讨，并完成《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的编写。

项目措施布局根据工程自然环境状况，结合项目开发建设特点，有针对性的采取工程、植物和临时措施，预防和防治因工程建设和生产过程中诱发的新增水土流失，同时对工程占地范围内原有水土流失进行治理，达到控制水土流失、美化工程区环境的目的。按照水土保持相关规程规范的要求和工程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总体部署，布置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坚持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原则。
根据本项目特点和防治措施布局原则，提出具体的对策和措施，本次监测范围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体系由主体建筑区、道路及停车场区以及景观绿化区共三个防治大区构成。根据方案水土流失预测结果，结合主体工程已有的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工程措施等内容，建立以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相结合的生态恢复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土流失量。

本项目水土流失治理措施体系由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等构成。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将对主体工程设计中未考虑的措施进行补充和完善，主要包括道路停车场区的临时措施，景观绿化区内的表土回铺以及植被绿化。通过点、线、面防治措施有机结合、相互作用，形成立体的综合防治体系，达到保护地表，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的目的，实现水土流失从被动控制到综合开发治理的转变。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详见表1-3。

表1-2  工程监测范围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表

	防治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
	措施分类
	资金列支

	主体建筑区
	雨水管网
	工程措施
	主体工程

	
	高分子栅格盖板排水暗沟
	工程措施
	主体工程

	
	排水沟、沉砂池
	临时措施
	主体工程

	道路及停车场区
	排水沟、沉砂池
	临时措施
	新增水保工程

	景观绿化区
	表土剥离、表土回覆
	工程措施
	新增水保工程

	
	塑料薄膜、密目网覆盖
	临时措施
	新增水保工程

	
	乔灌草景观绿化
	植物措施
	主体工程

	施工临时设施区
	排水沟、沉砂池
	临时措施
	新增水保工程

	
	塑料薄膜、密目网覆盖
	临时措施
	新增水保工程

	临时堆土区
	排水沟、沉砂池
	临时措施
	新增水保工程

	
	塑料薄膜、密目网覆盖
	临时措施
	新增水保工程


1.3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根据监测技术规程和项目建设要求，2015年8月，我公司组织对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的主体建筑区、道路及停车场区以及景观绿化区采取现场查勘量测、GPS定位、摄像、摄影等方式进行了第一次全区调查，初步了解了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情况。

在实地勘察和分析整理野外调查资料等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我公司以监测实施计划作为监测工作的技术依据，成立了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组，配备了相应的监测设备，并对监测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了监测工作制度和技术“把关”程序。为统一技术方法，规范化地开展监测工作奠定了基础。

工程建设期间，监测工作对水土流失量采取选择典型区域调查和有规律的间断性观测的方式，对重点实施片区采取持续观测和调查监测的方式，对非重点实施片区和水土保持效益采取调查监测的方式，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数量和质量采取收集资料和调查监测的方式，对水土流失危害采取走访调查的方式。监测期间，项目组就现场实施过程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及时向建设单位和监理人员反映，对监测成果及时填表统计存档。

根据验收要求，在总结分析监测成果的基础上，2017年7月份下旬，完成了最后一次水土保持监测全区调查，同时各监测点的监测工作也结束。之后对全部监测成果进行了整编，总结分析监测成果，收集工程竣工资料，编写《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1.3.2监测项目部设置

受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省电力设计院负责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具体工作由黄英负责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组直接开展。监测工作过程中在江阳区水土保持局、水保监理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下，根据监测技术规程和项目要求，按照已编制的《监测设计与实施计划》，依据工程的施工进度和监测工作计划，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表1-3  水土保持监测人员及分工

	姓名
	职称
	专业
	分工

	梅宁
	工程师
	水土保持
	总监

	白钟斌
	工程师
	水土保持
	技术负责人

	黄英
	工程师
	水土保持
	现场监测人员


1.3.3监测点布设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本次水土保持监测范围确定为项目主体建筑区、道路及停车场区以及景观绿化区的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共计9.84hm2， 结合工程设计和施工进度安排，对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变化、水土流失动态分析及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实施效果等内容进行动态监测，并灵活掌握监测区域的变化。
根据监测点位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保证监测到每个分区办法，本项目计划设置3个监测位点，初步拟定位置为：主体建筑区布设1个观测点，道路及停车场区布设1个观测点以及景观绿化区布设1个观测点。根据水土保持监测范围、监测单元划分，结合项目组成，按照代表性、全面性和可行性原则确定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点位布置见表1-5。

表1-4  监测点位置布设表

	监测分区
	点位个数
	各时段监测点类型

	
	
	施工期
	自然恢复期

	主体建筑区
	1
	观测点
	巡查点

	道路及停车场区
	1
	观测点
	巡查点

	景观绿化区
	1
	观测点
	巡查点


1.3.4监测设施设备

项目水土保持监测采用现代技术与传统手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借助一定的先进仪器设备，使监测方法更科学，监测结论更合理。监测设备、仪器应符合《关于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意见》中的要求。
本项目水土流失监测所使用的主要设备及设施情况见表1-6。

表1-5  主要监测设备设施一览表

	序号
	仪器、设备设施分类
	单位
	数量

	1
	计算机
	台
	1

	2
	数码照相机
	台
	1

	3
	GPS/全站仪
	台
	1

	4
	电子天平
	台
	3

	5
	自计雨量计
	个
	5

	6
	地形图
	套
	2

	7
	2m抽式标杆
	支
	2

	8
	50m皮尺
	个
	2

	9
	4m卷尺
	个
	2

	10
	干燥箱
	个
	2

	11
	1000ml量筒
	个
	20

	12
	漏斗
	个
	3

	13
	滤纸
	张
	若干

	14
	计算器
	个
	2


1.3.5监测技术方法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对此类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规定，参照《水土保持监测技术》、《水土流失测验与调查》，结合本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确定本项目的主要监测方法如下：

1、调查监测 

调查监测是指定期对整个建设区调查的方式，通过实地勘测，结合地形图、照相机、标杆、尺子等工具按不同工程的地表扰动类型和不同类型面积，填表、构图记录每个扰动类型区的基本特征及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a、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运行情况监测：运行情况监测是对挡土（渣）墙、截水（排）沟质量情况、运行效果等进行调查，在暴雨后观测工程措施是否完好且能有效的拦截水流，如有损毁，用皮尺测量损毁部分的长、宽、深度，作好记录如不能满足拦、排及蓄水要求，记录冲淤情况，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

b、样地调查：选择林木组成、密度、生长高度、郁闭度、优势种的多度等植被特征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地块布设一个标准样地。样地大小一般为乔木层样地20mx20m，灌木层样地5mx5m，草本层样地2mx2m，具体调查时可根据现场地形等实际情况做调整。样地调查时按乔木层、灌木层及草本层分别调查。

由于水土保持的植物措施的多样性，在进行监测的时候针对特定的植被类型进行监测能得到埂精确的监测数据。

2、巡查法 

巡查法是开发建设项目施工期间的水土保持监测的一种特殊方法。因为开发建设项目施工场地的时空变化复杂，定位监测有时十分困难，场地巡查可以及时发现水土流失并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加以控制。
1.3.6监测成果提交情况
监测成果包括监测报告、监测数据、相关监测图件及有关影像资料等。监测成果是按照所用的监测方法的操作规程进行监测，以纪实的方式，根据有关规范，结合实际情况，设计监测用表，形成文字叙述资料及数据表格、图件。在填写表格和文字叙述时，按照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填写和叙述，即每一个防治分区填写一套表格或文字叙述，成果实事求是、真实可靠，监测报告中包括六项防治目标的计算表格，并保留监测过程的影像资料。

对每次监测成果进行统计，建立监测档案，将监测成果制定月、季度报表，年底进行年度总结，做出结论及评价，定期报送了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应的管理机构。在监测过程中未发现异常情况。

2监测内容与方法

2.1扰动土地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和占地面积分类统计，本工程建设区占地9.84hm2，直接影响区9.84hm2，扰动原地表面积9.84hm2。由于本次水土保持监测范围确定为项目主体建筑区、道路及停车场区以及景观绿化区的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区9.84hm2，直接影响区1.04hm2，共计10.88hm2。故本次监测确定扰动地表面积为10.88hm2，其中旱地8.76hm2，坑塘水面0.12hm2，公路用地0.37hm2，城镇宅基地0.59hm2。
表2-1  扰动土地监测频次和方法

	监测时期
	监测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施工期
	主体建筑区
	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月1次

	
	道路及停车场区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月1次

	
	景观绿化区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月1次，遇暴雨加测1次

	自然恢复期
	主体建筑区
	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季度1次

	
	道路及停车场区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季度1次

	
	景观绿化区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季度1次


2.2水土保持措施
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工程措施包括：表土回铺、截（排）水沟、沉砂池；植物措施包括：种植灌木、撒播草籽。

表2-2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频次和方法

	监测时期
	监测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施工期
	主体建筑区
	措施类型、数量、规格、防治效果、运行状况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月1次

	
	道路及停车场区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月1次

	
	景观绿化区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月1次，遇暴雨加测1次

	自然恢复期
	主体建筑区
	植被成活率、保存率、措施效果，运行情况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季度1次

	
	道路及停车场区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季度1次

	
	景观绿化区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季度1次


2.3水土流失情况
表2-3  水土流失监测频次和方法
	监测时期
	监测分区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

	准备期
	责任范围（3个分区）
	水土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
	调查监测
	1次

	施工期
	主体建筑区
	水土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月1次

	
	道路及停车场区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月1次

	
	景观绿化区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月1次，遇暴雨加测1次

	自然恢复期
	主体建筑区
	水土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季度1次

	
	道路及停车场区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季度1次

	
	景观绿化区
	
	调查监测及巡查监测
	每季度1次


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谁开发、谁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负责治理”的水土流失防治原则，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GB 50433-2008）关于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的有关规定；根据《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通过统计确定本次工程监理范围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10.62hm2，工程建设区面积为9.84hm2，包括主体建筑区、道路及停车场区、景观绿化区、施工临时设施区和临时堆土区永久和临时征占用地范围，直接影响区0.78hm2。详见表3-1。
表3-1  工程防治责任范围面积表
	序号
	分区名称
	面积（hm2）
	合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1
	主体建筑区
	3.47
	0.78
	10.62

	2
	道路及停车场区
	3.29
	
	

	3
	景观绿化区
	3.08
	
	

	4
	施工临时设施区
	0.44
	/
	

	5
	临时堆土区
	2.15
	
	

	合计
	9.84
	0.78
	10.62


由于施工期防治责任范围中项目建设区范围未发生变化，直接影响区面积较水土保持方案中有所增加，主要原因在于监测实际施工中对建设区外的区域影响范围比水土保持方案中预测的大，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10.88hm2。具体见表3-2。
表3-2  项目工程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统计表

	序号
	分区名称
	面积（hm2）
	合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1
	主体建筑区
	3.47
	1.04
	10.62

	2
	道路及停车场区
	3.29
	
	

	3
	景观绿化区
	3.08
	
	

	4
	施工临时设施区
	0.44
	/
	

	5
	临时堆土区
	2.15
	
	

	合计
	9.84
	1.04
	10.88


3.1.2背景值监测

项目区年均降雨量为850mm以上，工程区占地为旱地、坑塘水面、公路用地和城镇宅基地。由于地形坡度较大，降水量大，加之长期受到人为活动的影响，地表土壤处于疏松状态，雨季来临容易发生水土流失。通过对工程区土地类型、地形坡度、植被覆盖率的调查，结合本项目所处地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资料，在工程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预测的基础上，分析计算确定本工程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工程监测范围土壤侵蚀模数为3575t/km².a，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计算详见表3-3。
表3-3  工程监测范围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计算表

	项目名称
	占地类型
	面积（hm2）
	平均坡度 （°）
	植被覆盖度（%）
	侵蚀强度
	平均侵蚀模数 （t/km2）
	年侵蚀量（t/a）

	主体建筑区
	旱地
	3.47
	15～25
	<10
	强度
	5500
	190.85

	道路及停车场区
	旱地
	3.29
	15～25
	<10
	中度
	2800
	92.12

	景观绿化区
	旱地
	3.08
	15～25
	10～25
	中度
	3000
	92.40

	直接影响区
	旱地
	1.04
	35～40
	30～45
	中度
	3000
	31.20

	合计
	10.88
	
	
	
	3575
	406.57


3.1.3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2015年7月开始进行施工准备期前的监测，现状工程范围内地表未受到扰动。

2015年8月，项目进入施工准备期，相关施工单位前期入场，地表受扰动面积急剧扩大。由于是建设类项目，占地面积和施工区域较为固定，同时需要在固定范围内进行统一作业，所以，在施工期刚开始工程总占地面积全部受到扰动，工程扰动面积7.82hm2（79.47%），开挖、堆渣、扰动面是该阶段防治责任范围内的主要流失源。

2016年7月，随着各个区域施工的进一步展工，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原地貌包括工程占地面积和直接影响区面积被扰动的面积达9.67hm2（98.27％）。该阶段土壤流失比较严重的临时堆土、堆渣、开挖面、施工扰动面的面积均增大。
3.2取料监测结果
本项目所需土（石、料）主要包括绿化覆土、施工建设材料砂石料等，其中绿化覆土外购，施工所需砂石、料等，均就近在泸州市周边购买，相应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由开采商负责，本项目不设置取土（石、料）场。
3.3弃渣监测结果
根据土石方平衡分析，本项目弃渣总量为29.73万m³。项目弃渣堆存于江阳区绕城环线规划绿地，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与四川中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梨子园安置房弃土合同》，协议中明确本工程弃土地点为江阳区绕城环线规划绿地内，并对四川中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出了弃土要求，弃土场内一切安全责任由四川中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由附件《弃土管理协议书》可知，四川中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具有合法的弃土手续，弃土场地点（江阳区绕城环线侧规划绿地内）是符合相关手续，并且具有泸州市风景园林管理局提供的协议书。经过现场勘查，本弃土场占地为其他草地及灌木林地，影响范围内无居民、企业及重要基础设施等，距离本项目约为4.2km，尚可容纳弃渣量为90万m³，本工程弃渣为29.73万m³，因此该弃土场能够满足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的要求。
根据本次验收报关范围，不涉及弃渣场区。

3.4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1、主体建筑区

此区域主要进行场区周边的排水沟开挖活动，排水管线管沟开挖宽为1m，坡比1:0.5，开挖深0.5m，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挖方总量0.05万m3，根据监测结果，该区域总挖方量0.06万m3，变化原因为管沟开挖过程中的超挖。

2、道路及停车场区
此区域主要进行道路边的排水沟开挖活动，排水管线管沟开挖宽为1m，坡比1:0.5，开挖深0.5m，挖方总量0.09万m3，填方总量0.01万m3。根据监测结果，该区域总挖方量0.11万m3，填方总量为0.03万m3，变化原因为管沟开挖过程中的超挖以及超挖回填。

3、景观绿化区
此区域主要进行剥离表土的回覆。按绿化覆表土平均厚度约30cm计算，绿化区域需表土0.92万m³。工程开工前于绿化工程区共剥离表土0.92万m³。根据监测结果，该区域表土总挖方量0.92万m3，表土回填方总量为0.92万m3，
根据本此监测范围及时段，不涉及弃渣场区，故不涉及生产运行期。

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1、工程措施
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工程措施包括：表土回覆、截（排）水沟、沉砂池。
工程措施实际工程量与设计工程量对比表4-1。
表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数量表
	措施类别
	分区
	防护措施
	单位
	工程量
	监测实施情况

	工程措施
	主体建筑防治区
	雨水管网
	m
	590
	590

	
	
	排水沟
	m
	580
	580

	
	景观绿化防治区
	表土回覆
	m3
	9200
	9200


工程措施实施进度见表4-2。

表4-2  工程措施实施进度横道图

	工程区
	措施类别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1-6月
	7-12月
	1-6月
	7-12月
	1-6月
	7-12月

	主体建筑防治区
	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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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绿化防治区
	工程措施
	
	
	
	
	
	


4.2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植物措施包括：种植灌木、撒播草籽。
植物措施实际工程量与设计工程量对比表4-3。
表4-3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数量表
	措施类别
	分区
	防护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林草覆盖度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防治区
	种植灌木，撒播草种
	hm2
	3.08
	3.08
	31.3%


植物措施实施进度见表4-4。

表4-4  水土保持工程施工进度双横道图

	工程区
	措施类别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1-6月
	7-12月
	1-6月
	7-12月
	1-6月
	7-12月

	景观绿化防治区
	植物措施
	
	
	
	
	
	


4.3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本项目水土流失治理措施体系由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等构成。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将对主体工程设计中未考虑的措施进行补充和完善，主要包括矿区道路工程防治区路边坡植物绿化，生产生活设施防治区场区内的表土回铺以及植被绿化。通过点、线、面防治措施有机结合、相互作用，形成立体的综合防治体系，达到保护地表，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的目的，实现水土流失从被动控制到综合开发治理的转变。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详见表4-5。
表4-5  工程验收范围内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表
	防治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
	措施分类
	资金列支

	主体建筑区
	雨水管网
	工程措施
	主体工程

	
	高分子栅格盖板排水暗沟
	工程措施
	主体工程

	
	排水沟、沉砂池
	临时措施
	主体工程

	道路及停车场区
	排水沟、沉砂池
	临时措施
	新增水保工程

	景观绿化区
	表土剥离、表土回覆
	工程措施
	新增水保工程

	
	乔灌草景观绿化
	植物措施
	主体工程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1、工程措施
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工程措施包括：雨水管网铺设、高分子格栅盖板排水暗沟、表土剥离与回覆。
工程措施实际工程量与设计工程量对比表3-4。
表4-6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数量表
	措施类别
	分区
	防护措施
	单位
	设计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工程措施
	主体建筑区
	雨水管网
	m
	590
	590

	
	
	排水沟及沉沙池
	m
	580
	580

	
	景观绿化区
	表土剥离、回覆
	m3
	9200
	9200


2、植物措施
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植物措施包括：种植灌木、撒播草籽。
植物措施实际工程量与设计工程量对比表3-5。
表4-7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数量表
	措施类别
	分区
	防护措施
	单位
	设计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区
	种植灌木，撒播草种
	hm2
	3.76
	3.76


本工程总工期12个月，计划2015年8月开工，准备期1个月，施工期24个月，竣工期1个月。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见表3-6。

表4-8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表

工程运行初期，建成的各项水土保持工程运行正常，能有效的控制水土流失。根据监测，水土保持设施布局合理，完成的质量和数量均符合设计标准，实现了保护道路安全，控制水土流失，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设计目标。各项水保设施自修建运行到现在，均发挥了良好的水土保持效果。该工程所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得当，草、树种选择合理，管理措施得力，草、灌木成活率、覆盖率较高，对保护和美化当地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植物措施总体上合格。

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水土流失面积

地表扰动面积监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扰动类型判断和面积监测，其中扰动类型判断是关键，扰动类型的划分和判定是由其侵蚀强度确定的，监测过程中必须根据实际流失状态进行归类和面积监测。

2015年7月开始进行施工准备期前的监测，现状工程范围内地表未受到扰动。

2015年8月，项目进入施工准备期，相关施工单位前期入场，地表受扰动面积急剧扩大。由于是建设类项目，占地面积和施工区域较为固定，同时需要在固定范围内进行统一作业，所以，在施工期刚开始工程总占地面积全部受到扰动，工程扰动面积7.82hm2（79.47%），开挖、堆渣、扰动面是该阶段防治责任范围内的主要流失源。

2016年7月，随着各个区域施工的进一步展工，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原地貌包括工程占地面积和直接影响区面积被扰动的面积达9.67hm2（98.27％）。该阶段土壤流失比较严重的临时堆土、堆渣、开挖面、施工扰动面的面积均增大。
5.2土壤流失量

通过施工期间的监测内容的监测数据，分析工程各建设区的水土流失背景、施工强度、工艺、自然地理状况等因素综合对比，参照《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的土壤侵蚀强度分级标准和面蚀分级指标等，划分和确定不同地段的水土流失强度，确定项目区施工期土壤侵蚀模数为4517.86t/km2·a。
具体情况详见表5-1。
表5-1  工程监测范围施工区域土壤侵蚀模数表
	项目名称
	面积（hm2）
	平均坡度 （°）
	扰动强度
	平均侵蚀模数 （t/km2.a）

	主体建筑区
	3.47
	15～25
	强度
	7800

	道路及停车场区
	3.29
	15～25
	强度
	5865

	景观绿化区
	3.08
	15～25
	强度
	6817.5

	合计
	9.84
	
	
	6827.5


5.3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1、主体建筑区

此区域主要进行场区周边的排水沟开挖活动，排水管线管沟开挖宽为1m，坡比1:0.5，开挖深0.5m，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挖方总量0.05万m3，根据监测结果，该区域总挖方量0.06万m3，变化原因为管沟开挖过程中的超挖。

2、道路及停车场区
此区域主要进行道路边的排水沟开挖活动，排水管线管沟开挖宽为1m，坡比1:0.5，开挖深0.5m，挖方总量0.09万m3，填方总量0.01万m3。根据监测结果，该区域总挖方量0.11万m3，填方总量为0.03万m3，变化原因为管沟开挖过程中的超挖以及超挖回填。

路边影响区范围进行绿化，现状土地可进行直接栽植，无需表土覆盖。

3、景观绿化区
此区域主要进行剥离表土的回覆。按绿化覆表土平均厚度约30cm计算，绿化区域需表土0.92万m³。工程开工前于绿化工程区共剥离表土0.92万m³。根据监测结果，该区域表土总挖方量0.92万m3，表土回填方总量为0.92万m3，
根据本此监测范围及时段，不涉及弃渣场区，故不涉及生产运行期。

5.4水土流失危害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主体建筑、道路及停车场相关工程施工，将破坏原地貌，对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整个建设期，若不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防护，将会对项目区的水、土资源遭到破坏，产生一定的水土流失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程区自然条件恶劣，建设生产过程中大范围的扰动和破坏，使原地貌再塑，可能带来开挖边坡崩塌、滑坡等严重的水土流失形式，给区域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2）本工程整个建设过程中，将扰动地表、占压土地、破坏地表植被。若不能采用有效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松散渣料将直接流入附近河道，将会产生严重的水土流失，从而增加河道输沙量，降低河道行洪能力。
表5-2  项目区水土流失危害统计表
	序号
	分区名称
	面积（hm2）
	处理情况

	
	
	项目建设区
	实际施工扰动范围
	

	1
	主体建筑区
	3.47
	0.47
	雨水管网、排水沟

	2
	道路及停车场区
	3.29
	1.29
	修建排水沟

	3
	景观绿化区
	3.08
	3.08
	绿化

	合计
	9.84
	4.84
	


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按“三同时”要求，基本按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防治措施进行施工，通过对已完成的工程监测，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6.1扰动土地整治率

项目建设区范围内扰动土地的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
扰动土地整治率（%）＝（水土保持措施防治面积＋永久建筑物占压面积）/ 建设区扰动地表面积×100％。

经调查核实，工程建设实际扰动土地面积为9.84hm2。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共计完成治理面积9.84hm2，项目区平均扰动土地整治率100%。

6.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项目建设区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水土保持措施防治面积/ 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100％。

经调查核实，工程共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9.84hm2，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9.84hm2，平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100%。

6.3拦渣率与弃渣利用情况

项目建设区范围内采取措施后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与工程弃土（石、渣）总量的百分比。
拦渣率（%）＝采取水保措施后实际拦挡的弃渣量 / 工程弃渣总量×100％。

项目土石方平衡情况
经土石方平衡分析，本项目土石方开挖总量为33.67万m³，主体工程回填利用3.02万m³，绿化表土利用0.92万m³，废弃29.73万m³，本工程弃渣由专业土石方公司运输及处置。
根据土石方平衡分析，本项目弃渣总量为29.73万m³。项目弃渣堆存于江阳区绕城环线规划绿地，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与四川中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梨子园安置房弃土合同》，协议中明确本工程弃土地点为江阳区绕城环线规划绿地内，并对四川中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出了弃土要求，弃土场内一切安全责任由四川中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由附件《弃土管理协议书》可知，四川中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具有合法的弃土手续，弃土场地点（江阳区绕城环线侧规划绿地内）是符合相关手续，并且具有泸州市风景园林管理局提供的协议书。经过现场勘查，本弃土场占地为其他草地及灌木林地，影响范围内无居民、企业及重要基础设施等，距离本项目约为4.2km，尚可容纳弃渣量为90万m³，本工程弃渣为29.73万m³，因此该弃土场能够满足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的要求。
6.4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建设区范围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方案实施后的土壤侵蚀强度之比。项目区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按侵蚀类型区划分属于西南土石山区，其土壤容许流失量为500t/km2·a。
由于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视，依据水利部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了一系列的水土保持工程和植物措施，加强林草植被建设，使项目区平均的侵蚀模数有较大幅度降低，水土流失情况较原地貌有明显好转。防治措施逐步实施完毕后初步发挥效益，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了1.5。
6.5林草植被恢复率

项目建设区范围内林草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在目前经济、技术条件下适宜于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

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植被面积 /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100％。

据调查核实，项目区林草植被面积3.08hm2，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3.08hm2，项目区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100%。
6.6林草覆盖率

项目建设区范围内的林草植被面积与项目建设区总面积的百分比。 

林草覆盖率（%）＝林草植被面积 / 项目建设区总面积×100％。 

据调查核实，林草植被面积3.08hm2，项目建设区总面积9.84hm2，项目区林草覆盖度达到31.3%。
7 结论
7.1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根据《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通过统计确定本次工程监理范围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10.62hm2，工程建设区面积为9.84hm2，包括主体建筑区、道路及停车场区、景观绿化区、施工临时设施区和临时堆土区永久和临时征占用地范围，直接影响区0.78hm2。
根据实地监测结果，施工期防治责任范围中项目建设区范围未发生变化，直接影响区面积较水土保持方案中有所增加，主要原因在于监测实际施工中对建设区外的区域影响范围比水土保持方案中预测的大，具体见表7-1。

表7-1  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统计表
	序号
	分区名称
	面积（hm2）
	合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1
	主体建筑区
	3.47
	1.04
	10.62

	2
	道路及停车场区
	3.29
	
	

	3
	景观绿化区
	3.08
	
	

	4
	施工临时设施区
	0.44
	/
	

	5
	临时堆土区
	2.15
	
	

	合计
	9.84
	1.04
	10.88


1、主体建筑区

此区域主要进行场区周边的排水沟开挖活动，排水管线管沟开挖宽为1m，坡比1:0.5，开挖深0.5m，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挖方总量0.05万m3，根据监测结果，该区域总挖方量0.06万m3，变化原因为管沟开挖过程中的超挖。

2、道路及停车场区
此区域主要进行道路边的排水沟开挖活动，排水管线管沟开挖宽为1m，坡比1:0.5，开挖深0.5m，挖方总量0.09万m3，填方总量0.01万m3。根据监测结果，该区域总挖方量0.11万m3，填方总量为0.03万m3，变化原因为管沟开挖过程中的超挖以及超挖回填。

3、景观绿化区
此区域主要进行剥离表土的回覆。按绿化覆表土平均厚度约30cm计算，绿化区域需表土0.92万m³。工程开工前于绿化工程区共剥离表土0.92万m³。根据监测结果，该区域表土总挖方量0.92万m3，表土回填方总量为0.92万m3，
根据本此监测范围及时段，不涉及弃渣场区，故不涉及生产运行期。
项目区实际扰动土地整治率100%（目标值>9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100%（目标值>97%），土壤流失控制比1.5（目标值0.75），拦渣率98%（目标值95%），林草植被恢复率100%（目标值99%），林草覆盖率31.3%（目标值27%），达到了防治目标。
7.2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1、工程措施
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工程措施包括：雨水管网铺设、高分子格栅盖板排水暗沟、表土剥离与回覆。
工程措施实际工程量与设计工程量对比表3-4。
表4-6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数量表
	措施类别
	分区
	防护措施
	单位
	设计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工程措施
	主体建筑区
	雨水管网
	m
	590
	590

	
	
	排水沟及沉沙池
	m
	580
	580

	
	景观绿化区
	表土剥离、回覆
	m3
	9200
	9200


2、植物措施
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植物措施包括：种植灌木、撒播草籽。
植物措施实际工程量与设计工程量对比表3-5。
表4-7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数量表
	措施类别
	分区
	防护措施
	单位
	设计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区
	种植灌木，撒播草种
	hm2
	3.76
	3.76


水土保持设施布局合理，完成的质量和数量均符合设计标准，实现了保护道路安全，控制水土流失，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设计目标。

7.3存在问题及建议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要求，要全面准确地反映建设项目的水土流失情况，水土流失量的确定是监测工作的难点。由于施工过程中各种工程变化快，各监测点可供监测的时间较短，现有的传统监测方法有较大的局限，但在现阶段的技术条件下又不得不依托传统的监测方法，探索一套适合于开发建设项目特点的水土流失监测方法势所必然。

植物措施及工程措施的侵蚀强度的监测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

弃土弃渣是开发建设项目主要水土流失源，而且弃土弃渣类型多样，对其性质应进行必要的分析和分类，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是今后工作中应加强重视的环节。

（1）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是验证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及效果的根本手段，是水土保持工程验收的基本依据。必须开展水土保持监测才能及时反映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的扰动范围、水土流失程度的动态变化及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数量和效果，才能检验水土保持方案及措施是否适宜、是否有效，同时为今后开展水土保持编制工作提供有益的经验。
（2）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重点在施工期。开发建设项目的建设特点是工程变化速度快、扰动范围变化大，开挖面和施工场地等造成的水土流失主要集中在施工阶段，在工程完工时，施工现场已发生巨大的变化，施工期的流失量必须通过实时监测才能准确统计。而且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流失成斑块状分布，受水土流失因子的影响，局部工程土壤侵蚀强度变化较大，如不通过实时监测，将无法全面反映施工期的水土流失情况，过后也无法进行补测，因此，水土流失监测强调实时监测、全程监测。
（3）准确的反映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状况要从复杂的工程建设内容找出引发水土流失的因子。根据水土流失形态、侵蚀物质组成以及基本相似的水土流失强度归纳出基本地表扰动类型，这些基本类型能够涵盖整个工程的所有建设内容所产生的水土流失种类，取得了较好的监测效果。

（4）利用多种方法检测基本扰动类型侵蚀强度。基本扰动类型侵蚀强度的监测是监测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这是统计整个项目水土流失量以及评价工程水土流失程度必不可少的内容。由于本工程施工进度快，扰动情况变化大，监测点布设和观测受到很大的制约，我们采取了及时增补、调整监测点，以适应工程的变化情况。

（5）多方面参与监测工作。为了提高监测质量，邀请有关技术部门、施工单位和现场施工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对监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保证了监测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监测成果的质量。
7.4综合结论

水土保持设施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能够满足国家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项目区实际扰动土地整治率10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100%，土壤流失控制比1.5，拦渣率98%，林草植被恢复率100%，林草覆盖率31.3%，达到了防治目标。
总之，根据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泸州鑫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泸州市江阳区蓝田梨子园安置房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总体结论如下：

（1）在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了实施方案的要求落实了本次监测范围项目矿区道路工程区及生产生活设施区的防治责任范围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项目的水土保持措施数量按要求已完成、项目的水土保持措施质量优良。

（2）项目的建设，在项目工程区产生的蓄水保土效益、经济效益、改善生态、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效益突出、成效明显。项目值得建设，可以推广。

